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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公司超擎数智拟设立员工持股平台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6 日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 15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公司超擎数智拟设立员工持

股平台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控股公司武汉超擎数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超擎数智”）股东数字元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博云领创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北京数迅永合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星云恒升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张舰锚先生、关联人蔡卫东先生和丁贵宝先生分别将持有的超擎数智股

权按各自持股比例的 5%转让给新设的员工持股平台，合计转让 3.17%的股权，转

让金额 3,173万元，公司拟放弃对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一、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控股公司超擎数智拟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引入员工持股平台，由股东数字元景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博云领创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数迅永合科

技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星云恒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张舰锚先生、关联人蔡

卫东先生和丁贵宝先生（以上股东简称“出让股东”）分别将持有的超擎数智股

权按各自持股比例的 5%转让给新设的员工持股平台，合计转让 3.17%的股权，转

让金额 3,173万元，公司放弃对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本次拟交易前后超擎数智的股东及股份比例变动如下：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后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比例 

航锦（武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518.67 25.00% 1,518.67 25.00% 

数字元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066.67 17.56% 1,013.34 16.68% 

北京博云领创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1,049.39 17.27% 996.92 16.41% 

北京数迅永合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789.60 13.00% 750.12 12.35%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注：员工持股平台首次授予比例为 46%，其余部分作为预留权益，按照《超擎数智员工

持股方案》的期限及规则完成授予。 

2、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鉴于出让股东中公

司董事长蔡卫东先生、总经理丁贵宝先生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审议程序 

本次事项已由 2025 年 1 月 6 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15 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蔡卫东先生已回避表决，本次事项已经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

同意以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刊登在 2025 年 1 月 7 日《中

国 证 券 报 》 、 《 证 券 时 报 》 、 《 上 海 证 券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本次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关联方基本情况 

1、蔡卫东 

中国国籍，住所上海市徐汇区，现任公司董事长，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丁贵宝 

中国国籍，住所上海市静安区，现任公司总经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武汉超擎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WQEM7R 

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金融港二路 9号联发科武汉研发中心 2楼 

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00.00 11.52% 700.00 11.52% 

北京星云恒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35.52 7.17% 413.74 6.81% 

蔡卫东 394.93 6.50% 375.18 6.18% 

张舰锚 79.93 1.32% 75.94 1.25% 

丁贵宝 39.97 0.66% 37.97 0.63% 

员工持股平台 
首次授予 / / 87.99 1.45% 

预留权益 / / 104.81 1.72% 

/ 6,074.68 100.00% 6,074.6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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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唐春峰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10月 13日 

注册资本：6,074.68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

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互联网设备销售,互联网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制

造,光通信设备销售,网络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计 41,427 46,448 

负债总计 14,748 9,759 

应收款项总额 19,855 16,900 

或有事项总额 0.3 3 

净资产 26,679 36,689 

项目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456 56,391 

营业利润 3,538 10,767 

净利润 3,276 8,9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937 -3,626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综合考虑超擎数智所处行业阶段、业务成长性、公司经营状况，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授予价格（含预留权益后续授予价格）为 16.46 元/股。超擎数智员工持股

计划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

利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行为。公司如不放弃权利，需支付同等交易金

额。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股权受让方）：武汉慧算智行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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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股权转让方）：出让股东 

标的公司：武汉超擎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1、转让内容 

甲乙双方同意，乙方以合计 3,173万元人民币将持有的标的公司 3.17%的股

权转让给甲方。 

2、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甲乙双方确认，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16.46 元/每一元出资额。各方同意，

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为 2025年 3月 31 日前。 

3、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应严格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如因一方违约造成另一方

损失，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 

六、超擎数智员工持股方案主要内容 

1、激励方式 

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以下简称“持股员工”）共同出资设立有限合伙

企业（即“员工持股平台”），员工持股平台将受让成为超擎数智股东。持股员

工通过员工持股平台，以其实缴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为限享受股东权利。 

2、股权认购价格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授予价格（含预留权益后续授予价格）为 16.46 元/股。 

3、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和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4、付款安排 

（1）首期授予对应股权转让款 

员工持股平台首期股权转让款付款日为授予日后 30 日，首期股权转让款不

得低于其应缴纳的全部转让款的 20%，剩余 80%股权转让款应于授予日后 3 个月

内支付完毕。 

员工持股平台的设立时间、首期授予员工对员工持股平台的出资时间，由管

委会根据前述员工持股平台的股权转让款支付安排自主确定。 

（2）预留权益对应股权转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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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权益对应的股权转让款，在首期授予时，由代持人通过员工持股平台，

按照前述的相关规则同步缴纳，并应当在预留权益对应的授予日后 3个月内完成

全部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工作。 

七、本次放弃权利的原因和对公司的影响 

控股公司超擎数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提升组织

活力和竞争能力，提升控股公司的经营成果和企业价值。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持有超擎数智的股权比例并未发生变化，所持表决权

比例由 46.47%降至 45.41%，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的重

大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形。 

八、2025 年度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 年年初至本次交易事项前，公司未与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 

九、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1月 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15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控股公司超擎数智拟设立员工持股平台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同意本次控股公司拟设立员工持股平台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本次控股公司超

擎数智设立员工持股平台，符合控股公司和上市公司发展需要。公司本次放弃优

先购买权，不会改变对超擎数智的控制地位，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

响，本次激励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有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本次交易有利于建立控股公司与员工之间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有利于提

高控股公司综合竞争力，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亦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一、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 15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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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一月七日 


